附件3
项目技术参数、功能需求及商务要求响应情况
	序号
	技术参数、功能需求及商务要求
	响应要求（正偏离/无偏离/负偏离）
	响应技术参数

	1
	一、采购项目：自贡市妇幼保健院东部新城院区搬迁服务项目

二、采购项目简介：自贡市妇幼保健院院本部往东部新城院区（东部新城院区地址：自贡市大安区学堂街1号）、生殖健康与不孕科往院本部的搬运服务，包括医疗设备(大型医疗设备除外)、药品、电脑、打印机、诊断床、桌、椅、柜、布类、纸质资料等各类物资（清单详见附件一），搬运起点位置和终点摆放位置以采购人要求为准，服务时间：1年（搬完为止）。

三、项目预算：10万元。
车   型

最高限价          （元/车）
预估趟数（次）
备注
大车 (车厢长度≥4m×1.8m)  
380
220
小车（车厢长度≥3.1m×1.6m)
      340
38
　注：上述最高限价均为单程搬运单价（返程不计费）；为优化运输效率，货物装载高度达到车辆限高80%及以上按完整趟次计算，不足80%则按半趟计。
（一）评审方法：总价最低法比选采购。
（二）★服务要求：
　1.供应商须为采购人提供搬运服务，具体搬运时间接采购人通知后按要求执行，整个搬迁过程可能涉及夜间、通宵搬运。
　 2.供应商应遵守医院的管理制度，接受相关职能部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，不得就本项目服务内容进行分包或者变相分包，不得因人员、设备、工具不足或性能不良等原因影响医院的搬运计划。
3.搬运过程中，根据物品分类进行搬运、堆放，对于货物的保护，如物品包含贵重物品和易损坏的物品，确保在搬运过程中轻拿轻放，防止搬运过程中物品损坏，如有损坏照价赔偿。
4.搬运过程中如发生安全事故，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和相关赔偿事宜。搬运过程中如物品有丢失等，丢失物品照价赔偿。
5.成交供应商需一切听从采购人指挥，若不听从，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，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成交供应商负责。
6.供应商应确保搬运期间各物品完好无损、不丢失并按时搬运到指定位置摆放。
7.供应商应在规定时间内自行准备好搬运所需要的运输车辆、设备、工具、编织袋、纸盒和搬运人员，确保搬运工作的有序进行。
8.供应商在搬运过程中每一名车辆驾驶员或设备操作员需持证上岗，严禁违规操作。
9.装车时，合理安排物品的码放顺序，每辆车配备专用垫布、毛毯等保护措施，对物品之间做好隔层保护，防止车辆在运输过程中产生碰撞导致损坏。
10.装车完毕后，根据项目规划的指定路线行驶至下货地点，保证车辆的安全、平稳运行，按照采购人要求将全部物品搬运至指定区域对物品进行摆放。
11.在搬运结束后，供应商应对采购人的搬运现场进行清理，确保搬运现场区域内环境干净、整洁，无垃圾遗留。
12.物品搬运过程中，应小心与墙面、地面、吊顶、门窗玻璃等碰撞。如发现因搬运不当导致的物品有损坏或丢失，可修复的供应商负责修复，无法修复或丢失的，由供应商赔付。
13.供应商在服务过程中自行对自身的人身安全及财产安全负责。
14.因供应商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的疏忽、失职、过错等对第三方造成的财产损失、人身侵害，供应商对此均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。
15.供应商应提前对现场进行踏勘，熟悉搬运环境和路线，确保搬运服务按计划进行。
16.若搬迁的仪器设备体积较大，需要砸墙搬运时，砸墙的工具和人力等均由供应商提供。
17.若搬迁的办公家具、电器等 (特殊医疗设备除外)，需要拆解、组装的，由供应商安排专人进行拆解和组装，费用已综合考虑在报价中，不单独计费。
18.搬迁过程中要全面考虑，禁止高声喧哗，尽量减小对正常医疗工作的影响，确保医疗安全。
19.搬迁完毕后，双方现场负责人共同进行清点、核实。搬运完毕后，供应商负责清理搬运过程中产生的垃圾，拆掉现场保护材料。
　20.其他履约要求：
　①采购人原则上提前4个小时通知供应商搬运时间和需求，供应商应在约定时间前20分钟到达搬运现场。如遇特殊紧急情况，供应商到场响应时间不超过2小时。
　②供应商到场后应服从采购人现场工作人员安排，采购人将对搬运全过程进行监督。
　③供应商应对所派出员工进行安全和搬运规范等培训，培训人员和内容应全覆盖。
　④供应商应按照相关规定拟定安全搬运规程，确保操作安全文明，供应商因操作不当发生任何安全、财产事故自行负责。
　⑤采购人若发现搬运过程违反采购人各类管理规范、现场安排指令及安全操作规程的，供应商应立即整改，否则采购人有权按照500元/次的标准扣除服务费用，情节严重的，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且不承担违约责任。
　⑥若因供应商原因导致未在规定时间内到场，或因人员、设备、工具不足或性能不良等原因影响采购人搬迁计划的，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供应商自行承担。
　⑦为保持节约原则，供应商应尽量反复多次利用气泡膜、纸箱等包装措施，运输过程中所需的非消耗类保护措施应无偿提供。
　⑧特殊医疗设备搬迁，如有需要应安排厢式货车。
	
	

	
	商务要求：

　1.搬迁时间：具体的搬迁时间、搬迁顺序按医院正式通知为准。

　2.搬迁时长：为确保医院正常业务的平稳过渡开展，供应商接到分批次搬运通知后，一般情况下需要在3-5天内完成当次搬迁任务。对于有设备搬迁和安装同步进行特殊要求的，按照医院使用科室提供的具体要求完成搬迁。
	
	

	2
	验收方式及标准：参照采购文件要求、响应文件承诺及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》(财库〔2016〕205号)、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(财库〔2021〕22号)文件等有关规定进行验收。
	
	

	3
	付款方式：1.本项目为固定单价，金额已包含但不限于人工费、车辆运输费、材料费、拆卸费、安装调试费、税费、管理费等所有费用，采购人无需支付合同金额以外的任何费用。
2.无预付款，按实结算。每季度完毕后供应商开具合法有效的当期应付金额发票(每个项目的单价与其对应的发生次数相乘，再将所有项目的乘积相加)、工作记录及验收记录，采购人在30日内支付当季度应付金额。
3.款项必须支付到合同约定的成交供应商开户行银行账号。


	
	

	4
	★安全措施及成品保护要求：

自成交供应商签订合同之日起至本项目完工验收合格之日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人身安全、财产安全、环境安全、人事纠纷等一切安全责任由成交供应商负责。成交供应商应做好即有设备设施以及公共区域的成品保护，如有损坏或损失，由成交供应商赔付。


	
	

	5
	其他要求：

注：本章采购需求中标注“★”号的条款为本次采购项目的实质性要求，供应商在比选结束后应全部满足。


	
	


